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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会热点
杉杉集团重整⻛波：传承困境与家族企业的警⽰

2025年1⽉26⽇，上市公司杉杉股份公告披露：杉杉集团收到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⼈
⺠法院的《通知书》（（2025）浙0212破申8号），其中载明中国建设银⾏股份有限公司宁
波市分⾏、宁波鄞州农村商业银⾏股份有限公司宁穿⽀⾏、兴业银⾏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
⾏于2025年1⽉21⽇向法院申请对杉杉集团进⾏重整。同⽇，杉杉股份还发布了其2024年
度的业绩预告，预计2024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-4.8亿元到-3.2亿元，与
上年同期相⽐将出现亏损。预计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⾮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
为-9.0亿元到-7.5亿元。据了解，这将是⾃1996年上市以来的⾸次年度亏损。2⽉7⽇，杉杉
集团的重整听证会如期在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⼈⺠法院举⾏。⾯对闻记者问询，杉杉集团
实控⼈周婷有些哽咽地回答：“杉杉⾛到今天，我真的也很遗憾，我已经尽全⼒了。”

此外，天眼查显⽰，杉杉控股有限公司于2⽉7⽇发⽣⼯商变更，周婷卸任董事⻓、法
定代表⼈，职务变更为董事，周顺和接任法定代表⼈并担任董事⻓。此时距2024年11⽉18
⽇，周婷接任董事⻓还未满三个⽉。（消息来源：中国基⾦报）

郑永刚骤然离世后，杉杉集团的困局引发了对家族财富传承和企业接班问题的深
刻反思。⾸先，缺乏明确家族传承规划，郑永刚⽣前虽多次公开表⽰希望⻓⼦郑驹接
班，但未⽴遗嘱，导致家族内部在继承权问题上出现严重分歧，最终引发了周婷与郑
驹之间的遗产争夺。其次，家族治理机制缺失，股权继承和经营权分配缺乏规范，导
致法律继承与公司治理严重脱节。此外，⼆代接班⼈郑驹的培养问题也暴露⽆遗，管
理层和⾦融机构对郑驹的信任不⾜，使其难以有效应对企业⾯临的复杂局⾯，进⼀步
加剧了融资困难。与此同时，杉杉多元化战略的弊端也逐渐显现，涉及服装、新能
源、光电材料等多个领域，不仅分散了企业的核⼼竞争⼒，还给企业传承带来了巨⼤
难度。

这些因素交织，使得杉杉集团在失去创始⼈后迅速陷⼊债务危机和流动性困境，
最终⾯临破产重整的危机。这⼀事件为家族企业敲响了警钟：明确的家族传承规划、
完善的家族治理机制、接班⼈培养以及合理的产业布局，是家族企业实现平稳过渡和
可持续发展的关键。

social focu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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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娃哈哈”商标转让⻛波：真相如何？
近⽇，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官⽹显⽰，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正在对“娃哈哈”商标

进⾏转让，⽬前“申请收⽂”环节已结束，⽇期为2025年1⽉21⽇，但商标受让主体未显⽰。
2025年2⽉12⽇，娃哈哈通过官⽅微博发布声

明称，⽬前，“娃哈哈”系列商标共计387件正在国
家知识产权局申请由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（下
称“集团公司”）转让⾄杭州娃哈哈⻝品有限公司
（下称“⻝品公司”）。“娃哈哈”系列商标初始登记
在集团公司名下。⻝品公司成⽴时，集团公司以
“娃哈哈”系列商标作为出资注⼊⻝品公司，该次
出资经过评估并获得了当时主管部⻔的同意，“娃哈
哈”系列商标也作为实物出资项下⽆形资产列⼊，
同时部分商标以资产转让⽅式由⻝品公司向集团公
司购买。据此，⻝品公司获得“娃哈哈”系列商标
所有权，集团公司取得⻝品公司39%的股权。但由
于集团公司与外资公司之间的历史纠纷，商标转让
⼿续⼀直未完成备案。此次商标转让登记备案系解
决历史遗留问题。（消息来源：新华⽇报）

个⼈转让上市公司限售股纳税地点调整为上市公司所在地
前段时间，国家税务总局、财政部、中国证监会联合制发《关于进⼀步完善个⼈转让上

市公司限售股所得个⼈所得税有关征管服务事项的公告》（国家税务总局财政部中国证监会
公告2024年第14号）。明确⾃2024年12⽉27⽇起，个⼈转让上市公司限售股所得缴纳个⼈所
得税时，纳税地点为发⾏限售股的上市公司所在地。

据此，上市公司股东⽤转移证券账⼾到“税收洼地”避税可能成为历史，需税收征纳双
⽅及时关注。（消息来源：中税国际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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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公司登记管理实施办法》正式施⾏
2025年2⽉10⽇，《公司登记管理实施办法》正式施⾏，明确公司登记管理要求，细化新

公司法及配套⾏政法规相关规定要求，进⼀步规范公司登记程序，重点打击“职业闭店⼈”通
过恶意注销、转移资产逃避债务的⾏为。新规要求登记机关强化对滥⽤法⼈独⽴地位⾏为的审
查，对恶意转移财产的企业限制登记或撤销备案。（消息来源：市场监管总局）

杭州不动产企业专窗可办理不动产慈善信托财产登记
2025年2⽉14⽇报讯，即⽇起杭州市各⼤不动产登记企业专窗均可办理“不动产慈善信

托财产登记”服务，助⼒“沉睡的不动产”焕发公益活⼒。这项创新允许企业或个⼈将国有
建设⽤地使⽤权及房屋所有权转⼊慈善信托，通过简化流程、取消⽹签备案等举措，使不动
产捐赠办理时⻓⼤⼤压缩。新机制通过登记簿权证附注等⽅式锁定财产⽤途，确保了委托⼈
的慈善意图得到有效落实，为适应未来的慈善信托事业开辟了不动产登记新路径。（消息来
源：杭州⽇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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典型案例
案例⼀：委托理财约定“委托⼈”获得固定收益，是投资还是⺠间借贷？

2015年1⽉12⽇、1⽉13⽇、5⽉22⽇， 丁某与钱某的微信聊天记录和谈话录⾳
丁某分别向钱某银⾏转账920000元、80000 内容，体现钱某向丁某本⾦和收益的保底承
元、1000000元。后钱某通过银⾏转账给丁 诺，丁某不管钱某如何投资理财，她只拿收
某多笔款项，其中⼀笔(备注：钱某已转本⾦ 益，实际双⽅为⺠间借贷法律关系。
100000元，请查收)。丁某与钱某⼀致确认固 钱某辩称，双⽅之间没有借贷合意，双
定收益⽐例最初为年利率8.5%,后变更为年利 ⽅之间实际为委托理财关系，丁某不具有向
率7.5%,2019年5⽉27⽇前钱某⽀付的款项均 其主张⺠间借贷还款的权利。对于亏损，鉴
为固定收益。 于双⽅系委托理财关系，既然是投资理财就

钱某收到丁某的款项后，将该款项投⼊ 有⻛险，其也尽最⼤努⼒通过法院诉讼解
资产管理公司，并签订多份《资产委托管理 决，其未能将本⾦及收益对外收回的情况
协议（保守型）》，钱某与资产管理公司签订 下，也⽆法向丁某⽀付上述款项。丁某主张
的协议约定的固定年化收益为22%、19%或 借贷没有借贷合同，也未写明利息，对于⼏
16%,其间钱某多次从其证券账⼾转出资⾦， 百万元的资⾦往来，在客观上不现实，也严
并将部分资⾦重新投⼊资产管理公司。后钱 重不合情理。丁某主张因为朋友关系所以未
某与资产管理公司、周某⼀因账⼾资⾦亏损 出具借条，录⾳内容也体现的是投资理财的
发⽣纠纷，钱某起诉资产管理公司、周某⼀ 事实，丁某的解释严重不符合情理。丁某只
委托理财合同纠纷⼀案，经本院审理认定钱 提供出事后的微信聊天记录，不是事前双⽅
某与资产管理公司之间签订的协议虽为《资 约定与承诺。关于还款的性质，其认为是收
产委托管理协议（保守型）》，双⽅不存在投 益，丁某主张是利息，款项性质双⽅约定不
资⾏为所具备的共同经营、共担⻛险的特 明，约定不明即没有利息，归还款项均应抵
征，钱某与资产管理公司之间实为⺠间借贷 充本⾦。案涉款项已经在钱某与资产管理公
法律关系，后判决资产管理公司、周某⼀归 司、周某⼀案件中判决，本案应当不予受
还钱某本⾦485万元及相应利息。 理，故要求驳回丁某的诉讼请求。

typical case

【基本案情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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丁某向钱某转账200万元，双⽅虽未签订书⾯协议，但根据丁某与钱某的微信聊天
记录及录⾳，钱某曾向丁某表⽰过赚了跌了与丁某⽆关，双⽅约定固定年化收益，且钱
某亦按照约定向丁某⽀付相应收益。钱某从未告知丁某款项具体去向，丁某不参与钱某
的投资理财、不承担⻛险，仅按照约定收取固定收益回报，故双⽅之间应当认定为⺠间
借贷法律关系。钱某辩称曾向丁某出具过收条，双⽅系委托合同关系，对此未提供相应
证据，钱某就案涉款项与资产管理公司、周某⼀签订的投资协议均是以钱某⾃⼰名义签
订，从未将投资情况向丁某告知，且钱某与资产管理公司签订的投资协议约定的固定收
益为年利率22%、19%、16%不等，远⾼于钱某应当给付丁某的固定收益，故双⽅之间
不符合委托合同关系的特征，本院对钱某的该抗辩意⻅不予采信。钱某辩称需等其与资
产管理公司、周某⼀案件执⾏到位后再归还丁某本⾦161万元以及案涉款项已在钱某与
资产管理公司、周某⼀案件中判决故应当不予受理的意⻅，均⽆法律依据，不予采信。

当事⼈之间存在“名为委托理财、实为借贷关系”的情形，即委托⼈将资产交由受
托⼈进⾏投资管理，受托⼈⽆论盈亏均保证委托⼈获得固定本息回报的，应认定为⺠间
借贷法律关系。本案中，丁某不参与钱某的投资理财，不承担⻛险，仅按照约定收取固
定收益回报，不符合委托理财特征。

同时，提醒投资者：在进⾏资⾦往来时，应明确双⽅的法律关系，并签订书⾯协
议，明确约定权利义务，避免因⼝头承诺或事后证据不⾜导致纠纷。⽽且应谨慎对待⾼
收益承诺，理性评估投资⻛险，避免因盲⽬信任⽽遭受损失。

【裁判观点】

【案件评析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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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⼆：婚内⼈⼯受孕离婚后所⽣⼦⼥是否有继承权？

原告宋某⽅诉称：其与被继承⼈宋某亮系 采⽤⼈⼯受孕⽅式⽣育，故在此期间迟某多次
亲姐弟关系。2018年10⽉15⽇，宋某亮因病 到医院接受辅助⽣殖⼿术，并于2013年11⽉
去世，⽣前未⽴遗嘱，⽆配偶、⽗⺟及⼦⼥， 受孕成功，2014年7⽉4⽇产下⼀对双胞胎⼥
宋某⽅是宋某亮的合法继承⼈。宋某亮名下财 ⼉，取名迟某甲、迟某⼄。该院相关病历记载
产有房产、股票、存款、对外债权等。宋某亮 患者姓名迟某，丈夫姓名宋某亮，新⽣⼉⺟亲
去世后，被告庄某霞利⽤同住便利⾮法转移、 姓名迟某，⽗亲姓名宋某亮。宋某亮⽣前与庄
⾮法侵占宋某亮的遗产，故请求法院判令：1. 某霞为同居关系，但未办理结婚登记。⼀审审
宋某亮名下位于杭州市ⅩⅩ处房产由宋某⽅继 理时，宋某⽅称宋某亮并⾮迟某甲、迟某⼄的
承，庄某霞⽴即搬出；2.宋某亮名下的股票及 亲⽣⽗亲，但对此未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
存款若⼲元由宋某⽅继承，庄某霞⽴即将⾮法 明。该案审理过程中，迟某代理迟某甲、迟某
转移的款项返还给宋某⽅。被告庄某霞辩称： ⼄向⼀审法院发函表⽰放弃对宋某亮遗产的继
宋某亮有第⼀顺序法定继承⼈，宋某⽅不具有 承权。
继承宋某亮遗产的资格，请求驳回其起诉。 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⼈⺠法院于2020年8

法院经审理查明：宋某亮的⽗亲、⺟亲⽣ ⽉26⽇作出⺠事裁定：驳回宋某⽅的起诉。宣
育有宋某⽅和宋某亮姐弟⼆⼈，⼆⼈的⽗亲和 判后，宋某⽅不服提起上诉。浙江省杭州市中
⺟亲已经分别于1985年和2005年死亡。宋某 级⼈⺠法院于2021年3⽉20⽇作出⺠事裁定：
亮于2018年10⽉15⽇因病死亡。宋某亮与案 驳回上诉，维持原裁定。后宋某⽅向浙江省⾼
外⼈迟某于2010年3⽉29⽇登记结婚，2014年 级⼈⺠法院申请再审。浙江省⾼级⼈⺠法院于
3⽉7⽇，双⽅协议离婚。在双⽅婚姻存续期 2021年6⽉10⽇作出⺠事裁定：驳回宋某⽅的
间，因存在孕育困难，经双⽅商量决定由迟某 再审申请。

法院⽣效裁判认为，《最⾼⼈⺠法院关于夫妻离婚后⼈⼯授精所⽣⼦⼥的法律地位
如何确定的复函》提出：“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，双⽅⼀致同意进⾏⼈⼯授精，所⽣⼦⼥
应视为夫妻双⽅的婚⽣⼦⼥，⽗⺟⼦⼥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⽤《中华⼈⺠共和国婚姻
法》的有关规定。”

【基本案情】

【法院观点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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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案件评析】

结合本案事实，宋某亮、迟某在婚姻存续期间⼀致同意通过辅助⽣殖技术以实现
⽣育⼦⼥的意愿，婚姻存续期间迟某受孕成功，故即使所⽣⼥出⽣时间发⽣在双⽅离
婚之后，或者所⽣⼥与宋某亮不具有⾎缘关系，亦应当认定迟某甲、迟某⼄系宋某亮
与迟某的婚⽣⼥。在宋某亮未留有有效遗嘱将遗产交由其他继承⼈继承的前提下，迟
某甲、迟某⼄应当作为宋某亮遗产的第⼀顺序继承⼈，享有继承权。迟某作为其法定
监护⼈，应当维护被监护⼈的财产权益，⽆权代理其做出放弃继承宋某亮遗产的意思
表⽰。待迟某甲、迟某⼄具有完全⺠事⾏为能⼒后，可以⾃主决定是否放弃对宋某亮
遗产的继承权。就⽬前⽽⾔，宋某⽅作为宋某亮遗产的第⼆顺序继承⼈，尚不具备起
诉的原告主体资格，依法应当驳回其起诉。

夫妻双⽅在婚姻存续期间⼀致同意通过辅助⽣殖技术⽣育⼦⼥的，若⼥⽅于婚姻
存续期间受孕成功，即使⼦⼥出⽣时间发⽣在双⽅离婚之后，或者所⽣⼦⼥与⼀⽅或
双⽅不具有⾎缘关系，仍应当认定所⽣⼦⼥系双⽅的婚⽣⼦⼥。该⼦⼥在其⽗或⺟去
世后具有第⼀顺位法定继承⼈资格，其监护⼈不得擅⾃作出放弃继承权的意思表⽰。
因此，夫妻双⽅离婚时应充分考虑婚内⼈⼯受孕孩⼦的相关问题，如离婚后出⽣的，
则⽗⺟对该孩⼦仍应履⾏相关义务，孩⼦享有继承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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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三：婚前房产婚后“加名”，离婚如何分割？

审理法院认为，崔某某与陈某某因⽣活琐事及与对⽅家⼈⽭盾较深，以致感情破裂，
双⽅⼀致同意解除婚姻关系，与法不悖，予以准许。案涉房屋系陈某某婚前财产，陈某某
于婚后为崔某某“加名”系对个⼈财产的处分，该房屋现登记为共同共有，应作为夫妻共
同财产予以分割。⾄于双⽅争议的房屋分割⽐例，该房屋原为陈某某婚前个⼈财产，崔某
某对房屋产权的取得⽆贡献，但考虑到双⽅婚姻已存续⼗余年，结合双⽅对家庭的贡献以
及双⽅之间的资⾦往来情况，酌定崔某某可分得房屋折价款120万元。该判决作出后，双
⽅均未提出上诉，判决已发⽣法律效⼒。

根据⺠法典第1065条规定，男⼥双⽅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
前财产归各⾃所有、共同所有或者部分各⾃所有、部分共同所有。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
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，对双⽅具有法律约束⼒。婚姻关系存续期间，夫
妻⼀⽅将其个⼈所有的婚前财产变更为夫妻共同所有，该种给予⾏为⼀般是以建⽴、维
持婚姻关系的⻓久稳定并期望共同享有房产利益为基础。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，应
当根据诚实信⽤原则妥善平衡双⽅利益。本案中，双⽅共同⽣活时间较⻓，但婚后给予
⽅负担了较多的家庭开销，⼈⺠法院综合考虑共同⽣活情况、双⽅对家庭的贡献、房屋
市场价格等因素，判决房屋归给予⽅所有，并酌定给予⽅补偿对⽅120万元，既保护了给
予⽅的财产权益，也肯定了接受⽅对家庭付出的价值，较为合理。

【裁判观点】

【案例评析】

崔某某与陈某某（男）于2009年1⽉登记结 离婚，并由陈某某向其⽀付房屋折价款250
婚。2009年2⽉，陈某某将其婚前购买的房 万元。陈某某辩称，因崔某某与其⼥⼉陈某
屋转移登记⾄崔某某、陈某某双⽅名下。陈 关系紧张，超出其可忍受范围，双⽅感情已
某某为再婚，与前妻育有⼀⼥陈某。崔某某 破裂，同意离婚。崔某某对房屋产权的取得
与陈某某结婚时，陈某15岁，平时住校， 没有贡献，⽽且，婚后陈某某的银⾏卡⼀直
周末及假期回家居住。崔某某与陈某某未⽣ 由崔某某保管，家庭开销均由陈某某负担，
育⼦⼥。2020年，双⽅因家庭⽭盾分居， 故只同意⽀付100万元补偿款。诉讼中，双
崔某某提起本案诉讼，请求判决其与陈某某 ⽅均认可案涉房屋市场价值600万元。

【基本案情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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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年2⽉1⽇施⾏的《最⾼⼈⺠法院关于适⽤〈中华⼈⺠共和国⺠法典〉婚姻家
庭编的解释（⼆）》进⾏了更为详细的规定，对于该房产的分割应区分是否已经办理了
不动产登记：

（1）婚前或者婚姻关系存续期间，当事⼈约定将⼀⽅所有的房屋转移登记⾄另⼀
⽅或者双⽅名下，离婚诉讼时房屋所有权尚未转移登记，双⽅对房屋归属或者分割有
争议且协商不成的，⼈⺠法院可以根据当事⼈诉讼请求，结合给予⽬的，综合考虑婚
姻关系存续时间、共同⽣活及孕育共同⼦⼥情况、离婚过错、对家庭的贡献⼤⼩以及
离婚时房屋市场价格等因素，判决房屋归其中⼀⽅所有，并确定是否由获得房屋⼀⽅
对另⼀⽅予以补偿以及补偿的具体数额。

（2）婚前或者婚姻关系存续期间，⼀⽅将其所有的房屋转移登记⾄另⼀⽅或者双
⽅名下，离婚诉讼中，双⽅对房屋归属或者分割有争议且协商不成的，如果婚姻关系
存续时间较短且给予⽅⽆重⼤过错，⼈⺠法院可以根据当事⼈诉讼请求，判决该房屋
归给予⽅所有，并结合给予⽬的，综合考虑共同⽣活及孕育共同⼦⼥情况、离婚过
错、对家庭的贡献⼤⼩以及离婚时房屋市场价格等因素，确定是否由获得房屋⼀⽅对
另⼀⽅予以补偿以及补偿的具体数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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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四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，⼀⽅⽗⺟将其房产转移登记⾄夫妻双⽅名下，离婚如何分割？

2019年12⽉，许某某（男）⽗⺟全款购买 较⼤，范某某提起本案诉讼，请求判决其与许
案涉房屋。2020年5⽉，范某某与许某某登记 某某离婚，并平均分割案涉房屋。许某某辩
结婚。2021年8⽉，许某某⽗⺟将案涉房屋转 称，同意离婚，但该房屋是其⽗⺟全款购买，
移登记⾄范某某、许某某双⽅名下。范某某与 范某某⽆权分割。诉讼中，双⽅均认可案涉房
许某某婚后未⽣育⼦⼥。2024年，因家庭⽭盾 屋市场价值为30万元。

审理法院认为，范某某起诉离婚，许某某同意离婚，视为夫妻感情确已破裂，故
依法准予离婚。关于案涉房屋的分割，虽然该房屋所有权已在双⽅婚姻关系存续期间
转移登记⾄范某某和许某某双⽅名下，属于夫妻共同财产。但考虑到该房屋系许某某
⽗⺟基于范某某与许某某⻓期共同⽣活的⽬的进⾏赠与，⽽范某某与许某某婚姻关系
存续时间较短，且⽆婚⽣⼦⼥，为妥善平衡双⽅当事⼈利益，故结合赠与⽬的、出资
来源等事实，判决案涉房屋归许某某所有，同时参考房屋市场价格，酌定许某某补偿
范某某7万元。

【基本案情】

【裁判观点】

根据⺠法典第1087条规定，离婚时，夫妻的共同财产由双⽅协议处理；协议不成
的，由⼈⺠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，按照照顾⼦⼥、⼥⽅和⽆过错⽅权益的原则判
决。婚姻关系存续期间，由⼀⽅⽗⺟全额出资购置的房屋转移登记⾄夫妻双⽅名下，
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，可以根据该财产的出资来源情况，判决该房屋归出资⽅⼦
⼥所有，但需综合考虑共同⽣活及孕育共同⼦⼥情况、离婚过错、离婚时房屋市场价
格等因素，确定是否由获得房屋⼀⽅对另⼀⽅予以补偿以及补偿的具体数额。本案
中，⼈⺠法院综合考虑婚姻关系存续时间较短、未孕育共同⼦⼥、房屋市场价格等因
素，判决房屋归出资⽅⼦⼥所有，并酌定出资⽅⼦⼥补偿对⽅7万元，既保护了⽗⺟
的合理预期和财产权益，也肯定和⿎励了对家庭的投⼊和付出，较好地平衡了双⽅利
益。

【案件评析】



10



六和律师事务所

六和介绍

六和律师事务所成⽴于1998年11⽉，是以
公司和投融资业务为特⾊的⼤型综合性律师事
务所，系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，浙江省服务业
重点企业，浙江省服务业领军企业。总所位于
杭州，并在宁波、温州、绍兴、湖州、嘉兴、
衢州、⾈⼭、义乌等地设有分所，在硅⾕、纽
约、温哥华设有办事处。

�六和律师事务所获ALB年度“中国发展最迅
速的⼗家律师事务所”“中国最⼤的⼆⼗家律师
事务所”“中国中东部律师事务所⼤奖”、ALB年
度江浙两省唯⼀⼀家“⻓江三⻆洲地区律师事
务所⼤奖”、⼊围中国区域市场法律⼤奖（华东
地区）年度律师事务所⼤奖；连续多年获著名
法律评级机构钱伯斯《亚太法律指南》⼀等推
荐；荣登钱伯斯⾸发《⼤中华区法律指南》公
司、商事领域榜单；连续荣获国际知名法律杂
志《商法》卓越律所⼤奖；获评IFLR1000中国
浙江地区⾦融和企业领域领先推荐榜单，⼊围
IFLR1000中国浙江地区年度最佳律所。被司法
部评为“全国律师⾏业创先争优活动先进集
体”；被浙江省律师协会评为“浙江著名律师事
务所”称号；被浙江省⾦融办评为“优秀证券
中介机构”；被杭州市⼈⺠政府评为“杭州市中

介服务业⽰范企业（机构）”等。在全省⼀千⼋
百多家律师事务所中，⽆论是业务总量、⼈员
规模、律师素质，还是综合考评、社会知名度
等，六和律师事务所均名列前茅。�

�六和律师事务所内设：公司、证券与资本
市场、基础设施与建筑房地产、⾦融、知识产
权、国际、党委政府法律顾问、破产管理与债
务重组、争议解决、刑事、数字与⽹络信息等
⼗⼀⼤业务部⻔和四⼗七个专业组，及家族财
富管理与传承法律服务中⼼、合规研究中⼼、
海事海商研究中⼼、合法性审查评估研究中⼼
等4个中⼼。

�迄今为⽌，六和律师事务所已与杭州市⼈
⺠政府、浙江省司法厅、浙江省公安厅、国家
税务总局浙江省税务局、浙江省⼈⺠政府国有
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等政府机关，中国⼈⺠银
⾏、中国⼯商银⾏、泰隆银⾏、中国银⾏等浙
江区域内的⾦融机构，浙江省⾦融控股有限公
司、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、浙江省财
务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等企事业单位等的4000多
家客⼾建⽴了稳定的法律服务关系，并⼒争为
更多的客⼾提供优质、⾼效、规范的法律服
务。

Introduction of L&HLAWFIR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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婚姻法律服务|婚前财产规划、婚内财产规划、离婚财产保护、再婚财产规划
财富管理服务|资产管理、债务隔离、税务筹划、保险规划、境内外家族信托规划
家族(企业)治理法律服务|家族（企业）治理、家族（企业）资产隔离、家族宪章、家族基⾦
传承规划服务|遗嘱规划/执⾏（管理⼈）、家族成员⾝份筹划、家族（企业）传承筹划、慈善筹划
咨询顾问类服务|私⼈法律顾问、家族法律顾问、家族危机处理、⼦⼥教育及接班⼈培养规划

【六和所家族财富管理与传承法律服务内容】

六和所家族财富管理与传承法律服务中⼼

六和所家族财富管理与传承法
律服务中⼼以⾼净值客⼾为中⼼，
围绕其家事、家族企业、家族财富
管理、代际传承的需求，综合运⽤
各种法律⼯具、⾦融⼯具提供个性
化、定制化、⼀站式的法律解决⽅
案，以实现家族财富安全、增值、
和谐、久远的⽬标，助⼒家族财富
永续、基业⻓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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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址：杭州市西湖区求是路8号公元⼤厦北楼20层
电话:����0571-87206788/87918796
邮箱:����liuhe@liuhelaw.com
⽹址:����ww.liuhelaw.com�
杭州|宁波|温州|湖州|嘉兴|绍兴�|衢州|⾈⼭|义乌

扫⼀扫，关注我们


